外国语学院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办法
根据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及学校相关文件精神，为了加强学院安全教育及管理，维护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保障学生人身和财物的安全，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特制定外国语学院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办法。 
第一条 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安全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对学生实施安全教育及管理，妥善处理各类安全事故，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第二条 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要以预防为主，本着保护学生，教育先行，明确责任，教管结合，实事求是，妥善处理的原则，做好安全教育和处理工作。 

第三条 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听从指导，服从管理，注意自身的人身和财物安全。学生会设立学生安全组织，在学校、学院团委的指导下，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保护作用，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第四条 学生组织集体课外活动，须经学院同意，按学校规定进行。有关部门须严格进行安全审查，条件不具备时不得批准。学生在非节假日离校，须经辅导员批准，具体参见《学生手册》请销假管理规定。 
第五条 学生发生安全事故应及时向校学生处或公安处报告，并保护现场。学生安全事故的处理应本着分清责任，妥善处理的原则，按照山东农业大学《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处理。
第六条 学生日常安全教育及管理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三自”作用，学生会、班委、团支部干部在学院老师指导下切实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从自身做起，将安全文明落实到日常生活学习中。
1、班级班委、团支部发挥好基层作用。团支书负责加强日常安全文明教育，班长负责落实日常课堂出勤考核。
2、宿舍是学院安全教育及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1）管理网络：
年级主席——学生会自律会——楼长——层长——宿舍舍长——宿舍舍员
（2）管理要求：

①实行层级负责制。宿舍舍长负责本宿舍的住宿安全纪律和卫生环境，对舍员晚归、夜不归宿等违纪情况及时上报楼层负责人；层长负责向楼长汇报；楼长负责向学生会自律会汇报；自律会负责向年级主席汇报。
②遇突发、紧急事件，宿舍舍长等相关负责人在第一时间直接上报团委老师，并采取必要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③各管理层级的负责同学必须对每天的住宿生情况进行排摸上报，自律会做好相关记录。年级主席对住宿生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并及时和团委教师取得联系并作必要汇报。
（3）评比考核：
①实行层级考核制度。

②宿舍舍长负责对本宿舍舍员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优秀舍员”的评比工作挂钩。
③层长负责对本楼层的舍长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优秀舍长”和“文明宿舍”的评比工作挂钩。
④楼长负责对楼层负责人进行考核，学生会自律会负责对楼长进行考核，自律会的考核由学生会进行，考核结果与“优秀学生干部”的评比工作挂钩。

（4）其他奖励：

凡在各项涉及宿舍管理评比考核中被评为先进个人的除获得荣誉证书和相应奖品外，在学期表彰、推优入党以及推荐上级表彰时将优先考虑。

第七条 本规定结合山东农业大学《学生手册》中的相关规定执行，适用于外国语学院全体在校本科生，自颁布之日起执行，本规定由外国语学院团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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